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表
工作措施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一、持续扩
大对外开放

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独资或控股生产企业；
2022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以下生产同
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
实现内外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享受同等市场准入待遇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

落实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政策，支持外方在华投资
的整车企业之间按规定转让积分；
支持外商投资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浮空器的制造

省工信厅

取消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取消中外合资银
行中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的有关规定，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对外国保险经纪公司经营保险经纪
业务年限、总资产的要求限制，取消对外国银行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分行总资产的要
求

山西银保监局、山西证监
局、人行太原中心支行

外国银行可以在我省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
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
支持在晋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含外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的债券）业务

山西银保监局

支持外商投资建设、经营铁路路网、电网和城市燃气、热力、供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建

厅、太原铁路局

支持外商投资国内多方通信、存储转发、呼叫中心等电信增值业务 省通信管理局

支持外商以独资方式投资加油站、粮食收购批发等商贸服务业
省商务厅、省粮食和储

备局

支持外商设立独资建筑企业 省住建厅

支持外商以独资方式投资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采 省自然资源厅

在中方股比不低于34%的准入条件下，支持外商投资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 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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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措施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二、鼓励外
商投资重点
产业

鼓励外商投资半导体、大数据融合创新、光电、光伏、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
特种金属材料、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煤机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通用
航空、现代生物医药和大健康、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用电电压等级 110 千
伏及以上的用户，实行终端电价0.3 元/千瓦时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绿色能源、
现代设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旅游以及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能源局、省文旅厅、省

商务厅

太原市重点推进城市建设领域引进外资，大同市重点吸引外商投资通用航空、生物医
药产业，吕梁、晋城市重点吸引外商投资非常规天然气领域

太原、大同、吕梁、
晋城市政府

重点开放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吸引外资通过 PPP、BOT 等形式投资优质收费公路等项目 省交通厅

重点推动外资并购投资能源、电力等领域省属国有企业和项目 省国资运营公司

三、奖励实
际利用外资
项目

当年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 万美元的外资项目或注册企业，按照实际到位外资金额的
5%给予人民币奖励（比如，实际到位外资 1000 万美元奖励人民币 50万元，下同），单
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0 万元；
资产规模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跨国公司在我省设立区域性地区总部或总部型机构的，按
照注册资金的 10%给予人民币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0 万元；
奖励资金从现有招商引资专项资金预算中统筹安排，政策执行期为 2021 年-2023 年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四、奖励各
类智库参与
外资促进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顾问公司、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及各类机构、商会协会、企
业等，通过合同、协议等方式，引进直接外资达 1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或企业，按照
实际到位外资金额的 1%给予人民币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同一个项目只认
定一个外资促进中介机构或企业，项目投资者不能以招商引资中介机构的身份就自身
投资的项目申请奖励；
奖励资金从现有招商引资专项资金预算中统筹安排，政策执行期为 2021 年-2023 年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五、提高外
商投资便利
度。

取消外资企业审批备案管理，实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省商务厅

授权各设区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作为辖区内外资企业登记注册机关，
进一步优化程序，压缩登记注册时间（不超过 3个工作日）

省市场监管局

下放外资项目备案（或核准）权限到各设区市、省级以上开发区项目备案部门 省发展改革委

省级以上开发区落实“领办代办”制度，为外商投资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服务
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
会、各市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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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措施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六、发挥开
放 平 台 作
用。

支持山西综改示范区、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中德国际合作园区，重点引进半
导体、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合成生物、高档数控机床、新材料、节能环
保、新能源汽车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支持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德国、比利
时、美国飞机研发制造等项目，规划建设通用航空国际合作园区；支持晋中经济技术
开发区引进国际化资本、技术、人才、项目等资源要素，打造以中鼎物流园为核心载
体的晋中国际合作园区；支持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中日光机电国际合作园区，吸
引国内外光通信、液晶面板、半导体、光芯片封装测试、精密刀模具、大数据等龙头
企业集聚

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
相关市开发区管委会

支持武宿综合保税区、兰花保税物流中心、方略保税物流中心以及太原、大同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提升开放功能，着力向研发、物流、销售、再制造等方向发展

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
会，相关市政府，相关

市开发区管委会

七、举办外
资促进活动

会同中部各省联合举办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办好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
太原国际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省商务厅、省科技厅

举办尧城（太原）国际通用航空飞行大会、大河文明旅游论坛等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
活动

太原市政府，省发展改
革委、省体育局、省文

旅厅

举办跨国公司山西行系列活动 省商务厅、省贸促会

对引进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会议、会展、论坛，按规定给予资金支持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八、开展外
资项目调度

省、市政府要建立外资工作专班，对外资重点项目实施台账管理，对在谈、签约、新
注册、存量企业再投资项目各个环节全流程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和
项目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省商务厅、各市政府

省级专班要加强对跨区域大项目在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的保障 省商务厅

完善外资项目调度制度，按月对各市利用外资主要指标进行通报 省商务厅

九、做好政
策宣传解读

开展《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宣传解读和培训；
编印外商投资指南，宣传我省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和产业项目，为外国投
资者提供服务和便利；
建立惠企政策发布制度，加强人才引进、金融支持、服务提供等政策宣讲解读

省商务厅、省直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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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措施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十、保护外
商投资合法
权益

每年梳理和评估外资政策落实情况，推动各市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完善外资政策体
系

省商务厅、各市政府

做好涉企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听取外资企业和行业商会、协会的意见，提
高政策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省司法厅、省商务厅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和信用联合惩戒机制，持续推进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
作，构建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省知识产权局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地方标准制定，提高我省重点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科学性和
透明度

省市场监管局

清理我省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条件确定、评标标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废除
涉及外商投资的歧视性规定、所有制限定、国别限定、产品和品牌限定等内容，确保
供应商无障碍公平获得政府采购信息，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省财政厅

优化监管方式，合理设定检查频次，实行合并检查、联合检查，细化、量化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标准，降低外商投资企业合规成本

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
厅、省市场监管局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解决涉及外商投资的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行
政强制、涉企政策等方面的诉求，重点投诉事项列入“13710”系统督办；
对于严重损害外商投资合法权益，造成投资者重大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的违法犯罪行
为，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省商务厅、省直有关部
门，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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